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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村务公开，加强民
主监督，推进村民自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海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村应当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实行村务公开。

本办法所称村务公开，是指在村党
组织的领导下，村民委员会按照规定的
时间、形式和程序，将村民普遍关心的、
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布，并
接受村民监督的民主管理制度。

第三条 村务公开应当坚持全面、真
实、及时、规范的原则，实行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公开。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村务公开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协同做好村务公开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编制本
行政区域内村务公开目录。儋州市村务
公开目录由儋州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
责编制。

第五条 村应当设立村务监督委员
会，负责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

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在新一届村民
委员会产生后三十日内，由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其
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相同。

村务监督委员会由三人至五人组
成。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及其法
定近亲属，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民会议和村民
代表会议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不履行或者不
正确履行职责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
表会议可以依法予以免职。

第六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监督落

实村务公开制度时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村务公开各项内容的真实性；
（二）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执行情

况，重点监督村级资金、资产、资源公开
情况，督促村民委员会严格执行财务制
度，按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的要求，定
期组织多方对账；

（三）征求并反映村民对村务公开的
意见和建议；

（四）对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督促
村民委员会及时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整改。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可以
针对村务公开的有关内容和事项提出质
疑或者质询，要求村民委员会在十日内作
出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关的材料；可以查阅
财务收支的原始账目凭证、合同原件等资
料，通过查账、财务核算等方式对有关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对调查核实存在问题
的，应当督促村民委员会整改，并及时将
查实情况报告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
者通报村民小组会议，提出处理意见。

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民委员会整改
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
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接到反映后应
当及时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公开下列
村务事项，接受村民监督：

（一）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

定的事项及其执行情况；
（三）村财务收支情况，包括水电费收

缴、各项费用、收益分配、债权债务等情况；
（四）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
（五）土地征收征用、宅基地使用和

村集体固定资产处置以及经营实体运营
情况；

（六）医疗救助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落实情况；

（七）政府拨付和接受社会捐赠的救

灾救助、补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
用情况以及享受政府或者社会救助的人
员名单；

（八）重大治安案件和民事纠纷的处
理情况；

（九）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
工作职责、任期目标、工作制度、办事指
南、成员分工及变动情况；

（十）村民委员会年度工作目标执行
情况；

（十一）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开
展工作情况；

（十二）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依法选
举、推选、罢免、辞职和补选情况；村民委
员会成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十三）民主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以
及由村民或者村集体承担误工补贴的聘
用人员情况；

（十四）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
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要求公开的村务；

（十五）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
遍关心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的村务事项应当按照国家
和本省规定及时公开。

第八条 下列财务收支情况应当逐
项逐笔公布：

（一）财务计划，包括财务收支计划、
固定资产购建计划、农业基本建设计划、
兴办企业及资源开发投资计划、收益分

配计划等；
（二）各项收入，包括集体统一经营

收入、出售和出租集体所有资产收入、土
地转让补偿费、经批准的集资款、财政补
助资金等补助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三）各项支出，包括生产性建设支
出、集体统一经营支出、公益福利事业支
出、村民委员会成员误工补贴支出、公务
活动招待费支出、项目活动资金明细支
出及其他支出；

（四）贷款、借款等各项债权债务；
（五）收益及其分配情况，包括本年

度收益、缴纳税金、公积金、公益金、福利
费、投资收益等；

（六）执行财务制度情况；
（七）水电费收缴情况，包括水电价、

水电用量和交费情况等。
前款第一项内容应当在当年第一季

度公布；第二项至第六项内容应当每季
度至少公布一次；第七项内容应当每月
公布一次。

第九条 支农惠农政策落实、下拨资
金以及分发救灾救助款物情况应当即时
公开。内容包括：农民负担费用的收缴及
使用情况，各级人民政府下拨的最低生活
保障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失地农民生
活保障金、民房改造款以及其他相关财政
补助资金等，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下拨
和社会捐赠救灾救助款物的数量、发放的
原则与条件以及确定的发放名单、数量等。

第十条 土地征收、征用和宅基地使
用情况应当即时公开。内容包括：国家
建设征用土地的数量、土地补偿费、劳动
力安置补助费，调整和新划宅基地的地
点、使用人和使用面积等。

第十一条 村集体固定资产处置和
经营实体运营情况，每季度至少应当公
布一次。内容包括：固定资产的出售、转
让情况，村集体土地、企业、果园、农场、
林场等的承包、租赁情况，基建项目的发
包、承建情况等。

第十二条 医疗救助政策落实情况
每季度至少公布一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本
年度新增对象资格评议和历年奖励扶助
对象年审情况应当按时公开。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不断拓
展和丰富村务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切实
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十四条 村务公开应当依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村民委员会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拟定村务公开方案，并征求村务监督
委员会意见；

（二）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召开联
席会议，讨论确定公开方案；

（三）村民委员会对公开方案确定的
内容按照规定的形式和时间予以公布；

（四）村民委员会将村务公开内容报
送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方便
村民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
栏，有条件的可以在村民小组所在地增
设村务公开栏；对于区域较大或者居住
较为分散的村，应当在村民居住较为集
中的地方增设村务公开栏。

村民委员会可以结合实际，采取会
议、宣传单等方式或者通过电视、广播、
手机短信、微信、互联网等其他方式同步
公开村务，公开的内容应当一致。

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应当通俗易懂、书
写规范、字迹清晰，并且至少保留一周。

村务公开栏旁应当设立村务公开意
见箱，由村务监督委员会管理。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
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
的，村民可以向村务监督委员会反映，也
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
乡镇人民政府反映；有关机关接到反映
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村务
公开档案。村务公开方案、村民的意见和
改正措施等村务公开中形成的各种档案
资料应当真实、完整、规范，并按照档案管
理的有关规定妥善保管，接受查询。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对有关责任人员予
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建议村民会议依法
罢免村民委员会主要责任人；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内
容、形式和程序公开村务的；

（二）公开的事项弄虚作假，欺瞒村
民的；

（三）对提出意见的村民打击报复或
者实施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干扰或者阻碍村务公开监督工
作的。

三亚市由区人民政府负责有关批评
教育、责令限期改正和提出罢免建议。

第十九条 居民委员会居务公开、村
（居）民小组组务公开参照本办法的相关
规定办理。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加强对
村民小组管理的村级资金、资产、资源的
监督。村民小组组务公开情况报送村民
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4年2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321 号

《海南省村务公开办法》已经2023年12月18日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24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刘小明
2023年12月23日

海南省村务公开办法
（2005年5月2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9号公布 2023年12月18日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修订）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行《海口市、文昌
市共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项目用地规划条件
确定论证报告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文昌市共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项目用地规划条
件确定论证报告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
按程序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2月3日）。
2.《海南日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文昌市人民政府
网站、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
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刘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月5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行《文昌市火箭
卫星产业集群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火箭卫星产业集群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经专
家评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2月3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文昌市人民政府网站、现场公
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
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刘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月5日

关于《海口市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
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1-A07~08

地块规划修改方案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新区国际文化

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1-A07~08地块规划进行调
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
示时间：30天（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2月4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拟建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
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
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4年1月4日

海南金海晟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滨海国际2801地块项目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已于2020年11月6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现申请方案变更，本次变更主要涉及2、6、7号楼及地下室调
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24年1月5日至1月1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黄女士。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 年1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海国际2801地块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专题 建设清廉自贸港 值班主任：傅人意 主编：陈卓斌 美编：张昕

观看警示教育片《贪奢败家》、签订
廉洁齐家承诺书、干部和家属代表作表
态发言……日前，五指山市召开新提拔
和进一步使用干部“家庭式”廉政谈话
会，90名干部及其家属接受纪律教育。

据悉，召开“家庭式”廉政谈话会是
该市常态化开展党员干部纪律教育的一
项重要举措，五指山市纪委监委积极协
助市委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将“一把
手”纪律教育暨“廉内助”家风教育专题
班、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干部“家庭式”
廉政谈话会纳入清廉五指山建设重点内
容统筹谋划。这也是该市纪委监委联合
市委组织部连续第三年对全市新提拔和
进一步使用干部及其家属开展廉政谈
话，积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做
家风建设的表率、廉洁修身齐家的模范。

为使家风家教建设既有力度，也有
温度。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将家风家教与
红色教育等清廉文化相结合，深挖琼崖
革命斗争时期至自治州期间，全国战斗
英雄陈理文、黎族领袖王国兴等廉洁人
物的优秀家风故事，开设“让我们来倾听
廉洁故事”诵读栏目，以“清廉五指山”

“海南五指山宣传”等平台为依托进行展
示，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广泛关注和
好评。为进一步发挥优良家风对党员干
部廉洁从政的促进作用，该市纪委监委
还在五指山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内打造

“廉洁家风”单元专题馆，通过展示中国
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感人至深
的家风故事，组织党员干部及家属参观
等方式，激励引导党员干部及其家属一
同修好家风建设“必修课”。

五指山市纪委监委不仅注重正面
引导，还充分发挥家风不正典型案例的
反面警示作用，采取举办党员干部警示
教育巡回展，通报自主查办的家风不正
典型案例，组织观看家风系列警示教育
片等方式，警醒领导干部管好身边人身
边事。 （撰文/郑诗嘉）

五指山：正面引导和反面警醒同向发力

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